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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征，2001年初至2010年初就读于德国海德堡大学和汉堡大学，先后获得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理事。2008年至今出版德文专著一部，先后在
《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清华法学》《环球法律评论》《当代法学》等各类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
十篇。研究兴趣为宪法基本权利理论、国家、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等。本书为作者近些年来从宪法
学视角研究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相关理论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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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考研时选读。论证很好。德国法还是靠谱一些。接下来准备再精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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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宪法界限》的笔记-第173页

        甚至可以这样以为，宪法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保障那些批评执政党和政府的言论
，对这些言论的保护程度才可能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程度，“歌功颂德”的言论在任何国家都不
会受到限制。

2、《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宪法界限》的笔记-第207页

        民主原则在很多情况下会忽视偏好强度的差异问题，比如对某项政策有强烈相反偏好的少数最后
会被迫答应只有轻微偏好的多数的要求，而合理设计行政程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不足，因为
行政机关不是简单地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需对所有相关利益进行认真权衡，权衡包括了
对利益相关人意愿强度的考量。

3、《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宪法界限》的笔记-第225页

        法律是民意代表机关意志的体现，由于现代社会所实行的“多数决定，少数服从”的表决机制，
实质上，法律是议会内多数人的意志的表达和体现，而议会内多数人也可能滥用权力。宪法的最终目
标则是保障和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一点不存在国情上的差异。而违宪审查正是保护少数人宪法权
利的重要机制。

4、《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宪法界限》的笔记-第185页

        那么宪法义务与宪法权利之间同样应当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义务蕴含于权利之中。对于倡导性
义务而言则更是如此。

5、《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宪法界限》的笔记-第141页

        检验真理的最好方法就是市场的优胜劣汰，最终决定言论争执结果的不是权力的分量，而是论据
的力量。

6、《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宪法界限》的笔记-第99页

        一般认为，所得来源的不同通常意味着担税力的差异，越多依靠资本的所得担税力越大，越多依
靠劳动的所得担税力越小，所得税法一般采取资产所得重课税而勤劳所得轻课税的立场。

7、《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宪法界限》的笔记-第119页

        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原则上不可能成为国家从事经济活动的正当目标，否则国家从事经济活动将
无须实现其他任何公共目标，宪法会给国家随意从事经济活动大开绿灯。

8、《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宪法界限》的笔记-第7页

        用罗尔斯的话说，“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
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特别是在生命权问题上，我们不得将关注点集中在生命结束后的辉煌与升华
，而应尊重生命本身的价值，不尊重自己的生命的人更不会珍惜他人的生命。

9、《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宪法界限》的笔记-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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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及强制引产，“某些价值对于一个人而言是如此根本，以至于不能牺牲它来取得更多的繁荣和
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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